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100 年第 4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0年 4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點：本局 19樓簡報室 

三、 主席：高副局長靜遠         記錄：胡雅芳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案由 

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等單位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中華音樂

著作權協會(MUST)之營利性無線廣播電臺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

案，提請  討論。 

說明 

ㄧ、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5條第 1項規定，利用人

對於集管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有異議時，應備具書面理由

及相關資料向本局申請審議。本案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

會等單位於 99年 9月 20日(申請書到局日) 申請審議MUST

之使用報酬率（一定金額與比率）項目為： 

「無線廣播電臺營利性電臺公開播送：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

之 0.85%計算。但最低不得少於下列金額： 

(一)甲類調頻廣播執照：每一頻道每年 5萬元。 

(二)乙類調頻廣播執照：每一頻道每年 20萬元。 

(三)丙類調頻廣播執照：每一頻道每年 120萬元。 

(四)甲類調幅廣播執照：每一頻道每年 5萬元。 

(五)乙類調幅廣播執照：每一頻道每年 10萬元。 

(六)丙類調幅廣播執照：每一頻道每年 60萬元。」 

二、本案申請人主張，MUST未先行徵詢廣播電臺利用人之意見，

而逕行公告收費過高之新費率，且未考量各廣播電臺之屬性

不同，對集管團體所管理著作之利用程度亦有所不同等因

素，而只依功率大小（甲、乙、丙類）區分費率，實屬不合

理。並提出其認為合理費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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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前一年度「廣播營業淨利」之 0.085%計算（廣播營業

淨利=前一年度「營業收入」減「非廣播部分之營業收入」

減「營業成本」）。 

(二)應以目前實際簽約金額作為費率最高上限。 

(三)應區分電臺頻道屬性（音樂台、綜合台、商業台、談話

台等），讓利用人依據不同屬性之頻道及音樂使用狀況，

自由選擇概括授權一定金額與比率，或選擇單曲費率。 

三、依據申請人及MUST雙方所提出之資料，本案擬提請諮詢事

項如下： 

(一)中、小功率廣播電臺費率： 

1. MUST原訂費率為「以全年度總收入減 15%廣告佣金減租金

收入減權利金收入減利息收入之餘額之 1 %計算，但最低不

得少於下列金額： 

(1)全國性調頻網：每一頻道每年 120萬元。 

(2)全國性調幅網：每一頻道每年 60萬元。 

(3)地方性調頻網： 

中功率頻道：每一頻道每年 20萬元。 

小功率頻道：每一頻道每年 5 萬元。 

(4)地方性調幅網：每一頻道每年 10 萬元。」 

但過去由於各廣播電臺主張電臺之屬性與所在地區不同，即

會有不同的音樂利用情形（例如：音樂台使用音樂次數會多

於談話台），但原訂費率未能反應出不同電臺屬性之音樂利用

等情形，故MUST過去皆未曾按照上述原訂費率與各廣播電

臺達成費率協議。 

2.過去實務上，MUST與各中、小功率廣播電臺歷經多次協商

後，雙方係採用「區分廣播電臺之縣市地區、屬性及功率之

費率對照表」(如電子檔附件一)，作為實務收費基礎。 

3.本案MUST新公告之費率為「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之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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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並依功率大小（甲、乙、丙類）區分最低費率之金額」，

近似於原訂費率之計算方式，且MUST主張新公告費率僅係

將原訂費率之「全年度總收入」，改成同稅報科目之「營業收

入」，且按 NCC核發之廣播電臺執照，將「全國性」或「地

方性」改為「甲、乙、丙類」調頻或調幅，但 MUST卻未考

量實務上，廣播電臺屬性與縣市地區等其他因素。而過去雙

方已對於未考量電臺屬性等因素之原訂費率無法達成協議，

若未來採行 MUST新公告之費率，亦未考量電臺屬性等因

素，似可預見實務上雙方仍會衍生許多爭議。 

4.本案申請人主張費率應區分電臺屬性等，並且應以過去實際

簽約金額作為費率最高上限，係由於過去各電臺公協會與

MUST經多次協商後，始得出按縣市地區、屬性及功率區分

之費率對照表，且利用人表示，此乃廣播電臺目前可接受之

費率最高上限。 

5.綜上，考量 MUST與本案申請人之意見，(1)MUST主張按前

一年度營業收入之 0.85%計算，並依功率大小（甲、乙、丙類）

區分最低費率之金額，但未考量廣播市場之實務情況之費率

基礎，是否妥適？(2)利用人主張費率應比照過去實務上「區

分廣播電臺之縣市地區、屬性及功率之費率對照表」，是否妥

適？謹提請 討論。 

(二)全國性廣播電臺(中國廣播公司)費率： 

1.我國民營的全國性廣播電臺，目前僅有中國廣播公司(下稱中

廣)，其涵蓋縣市區域甚廣，係以跨越多縣市的聯播網串連而

成，有多個頻道與多張廣播執照，廣播型態與中、小功率之

電臺不同，且過去實務上，MUST與中廣皆係透過協商談判

而得出費率數額，並未完全按照原訂費率計算。 

2.MUST主張全國性電臺即係適用新公告費率之丙類調頻與調

幅執照，但卻未考量全國性廣播電臺係經營「廣播網」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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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若按照 MUST新公告費率累加計算中廣之廣播執照，其

金額將會遠遠高於過去協商之金額，因此，將全國性廣播電

臺按廣播執照或頻道累加計算，係與市場現況不符之情形。 

3.中廣主張全國性廣播電臺之經營型態係屬「廣播網」，故即應

採「廣播網」作為費率計算基礎，又中廣主張該電臺有 3個

全國性調頻網（3個丙類調頻網），與 2個全國性調幅網（2

個丙類調幅網）。 

4.綜上，考量 MUST與中廣之意見，(1)MUST主張按執照數計

算費率，但未考量全國性廣播電臺經營「廣播網」之實務情

況，是否妥適？(2)中廣主張費率應以「廣播網」作為費率計

算基礎，是否妥適？謹提請 討論。 

 

以上，提請  討論。 

決議 

無線廣播電臺 

一、營利性電臺 

(一) 全國性廣播電臺 

1、全國性調頻網：每一廣播網 70萬元。 

2、全國性調幅網：每一廣播網 35萬元。 

(二) 中、小功率調頻廣播電臺與調幅廣播電臺(如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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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地區 屬性 

使用報酬金額(每一頻道/每年) 

表格說明 中功率調頻

（乙類） 

小功率調頻 

（甲類） 

調幅

(AM) 

台北地區 

(台北市與

新北市) 

音樂台 300,000 75,000 150,000 1. 地區：廣播電臺所

在之地區縣市，係

以 NCC 核予廣播

電臺發射地址認

定。 

 

2. 屬性： 

(1) 音樂台為全台節

目以音樂播歌為

主，節目內容占

全台節目 2/3 以

上者屬之。 

(2) 綜合台節目含各

類綜合內容，音

樂相關節目內容

占 全 台 節 目

1/3-2/3 者屬之。 

(3) 商業 /談話台係

指以商品銷售或

談話性節目為

主，較少使用音

樂，音樂相關節

目內容低於全台

節目 1/3者屬之。 

綜合台 240,000 60,000 120,000 

商業/談話台 180,000 45,000 90,000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桃園縣 

彰化縣 

音樂台 150,000 37,500 75,000 

綜合台 120,000 30,000 60,000 

商業/談話台 90,000 22,500 45,000 

基隆市 

新竹縣市 

宜蘭縣 

苗栗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市 

屏東縣 

花蓮縣 

音樂台 100,000 25,000 50,000 

綜合台 80,000 20,000 40,000 

商業/談話台 60,000 15,000 30,000 

台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音樂台 50,000 12,500 25,000 

綜合台 40,000 10,000 20,000 

商業/談話台 30,000 7,500 15,000 

 

七、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